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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与斯慧堡包装签订采购合同暨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熊电器”或“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斯慧堡包装

签订采购合同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 2019 年度内向惠城区斯慧堡

包装材料制品厂（以下简称“斯慧堡包装”）采购包装材料，预计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采购金额不超过 300 万元。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东莞证券”）作为小熊

电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的具

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因日常经营原材料采购需要，与公司关联方斯慧堡包装签订了《采购合

同》，向斯慧堡包装采购原材料。公司预计自合同生效之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交易总额不超过 300 万元。 

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斯慧堡包装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一峰先生存在

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

于公司与斯慧堡包装签订采购合同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李一峰先

生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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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惠城区斯慧堡包装材料制品厂 

公司类型：个体工商户 

经营者：李启强 

注册地址：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柏岗村尾北一路17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1302L557294676 

成立日期：2012年11月20日 

实际控制人：李启强 

经营范围：包装材料制品加工、批发、零售。 

斯慧堡包装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一峰之堂兄弟李启强所经营的个体工商户， 

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为公司的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年度内，公司遵循市场定价原则，拟向斯慧堡包装采购包装材料（主要为

PE袋、封口胶等），预计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总采购金额

不超过300万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遵循市场定价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双方： 

甲方（采购方）：小熊电器及其子公司 

乙方（供应商）：惠城区斯慧堡包装材料制品厂 

（二）采购方式：合同供货产品分期分批所需的数量、规格型号、交货日期

等，由甲方在向乙方发出的《采购单》中载明的为准，乙方授权代表须在收到《采

购单》之日起一个工作日内签字认可并承诺接受甲方依据合同约定发出的采购订

单。逾期承诺或不承诺的，采购订单不成立。如乙方不回复或逾期回复甲方订单

累计超过 3 次，甲方可以解除本合同。采购订单变更或取消以甲方发出的《采购

订单变更单》或双方授权人员（制造总监、PMC 经理）签名确认的联络公函进行

确认。产品交货日期以双方签字确认的交货日期为准。产品价格以《采购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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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价格为准。当双方另有价格协议对已经下达的采购单价格进行修改，则产品

实际价格以双方另行签署的价格协议为准。 

（三）质量标准：乙方向甲方交付的合同产品必须符合甲方图纸、检验标准、

样板和其他技术文件资料的要求。甲方未提供产品技术质量标准时，以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为依据，乙方承诺提供满足上述标准要求的产品。乙方送货给甲方时必

须附该批次货物的“出货检验报告”，作为甲方接收检验的前提条件，否则甲方

有权拒绝收货，由此所致的损失由乙方负责。 

（四）交付方式：乙方按照甲方的要求送货，运输费用、装卸费、仓储费等

由乙方负责，交付地点为甲方指定的地点。乙方应在送货前提前一个工作日书面

通知甲方，以便甲方安排入库事宜。一般情况下，货物送达到甲方指定地点并经

验收后，货物所有权转移至甲方。但如果甲方在货物送达前或验收前已付款的，

货物所有权自付款时即转移。 

（五）结算方式：乙方按甲方已验收合格并入库的产品数量进行对账确认（对

账日期为每月 1 日至 10 日），对账确认后乙方向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结

算依据；甲方在收到乙方齐全的对账单、发票等结算依据，按月结 30 天以电汇、

现付支票、银行承兑汇票等形式向乙方支付货款。 

（六）《采购合同》约定的其他条款。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采购包装材料的正常需要，遵循市场定价原则，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9 年年初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公司与斯慧堡包装未发生其他未经审议

的关联交易。最近 12个月内，公司与斯慧堡包装未发生关联交易。 

八、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关于公司与斯慧堡包装签订采购合同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在认

真审核后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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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小熊电器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斯慧

堡包装签订采购合同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均明确同意上述关联交

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与斯慧堡包装签订采购合同暨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

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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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斯慧堡

包装签订采购合同暨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杨  娜  姚根发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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